附件2：

进入面试范围人员现场资格审查材料说明
进入面试的应聘人员，需按招聘岗位要求，在现场资格审查时提供下列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须提前按下列顺序装订好复印件（一式两份），原件核对后归还：

1.报名表（本人亲笔签名）；

2.有效身份证件；

3.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证书，以及在“学信网”打印的学历、学位验证报告，学历学位证书须在2026年4月7日前取得；

普通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以及符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知》（教研厅〔2016〕2号）和《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非全日制研究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教研厅函〔2019〕1号）规定自2016年12月1日后录取且2026年毕业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提供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同时作出在2026年7月31日前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承诺；

4.教师资格证书和在“中国教师资格网”打印的教师资格证明（暂未取得的：①参加国考的，须提交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或教师资格相关科目笔试成绩查询截图，成绩需在有效期内，同时作出在办理聘用手续前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承诺；②符合免试认定条件的，作出在办理聘用手续前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承诺；以上逾期未取得的均取消聘用资格）；   

中专烹饪实习指导专业教师岗位须提交相应荣誉或获奖证书，证书须在2026年4月7日以前取得； 

乒乓球教练员岗位须提交乒乓球一级及以上运动员等级证书，证书须在2026年4月7日以前取得；

5.已经就业的和定向、委培毕业生须提交同意报考证明；已签订就业协议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须提交加盖有用人权限部门公章的同意报考证明；已经辞职或违约的须提交辞职或违约证明（落款日期均为2026年4月13日及以前）；

6.留学回国人员应聘的，除需提供岗位要求的相关材料外，还需提供国家教育部门的学历学位认证材料。已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但未获得教育部门认证的，还需提供有资质的机构出具的翻译资料，并作出2026年9月30日以前可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材料的承诺；其中2026年应届毕业生同期毕业的留学回国人员，须同时作出在2026年7月31日前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承诺；

香港和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应聘的，还需提交《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7.报考专项招聘岗位的，其中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以大学生村官身份报考的，还需提供签订的大学生村官合同，以及县级及以上组织部门出具的考核材料；以“三支一扶”身份报考的，还需提供山东省“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签发的《招募通知书》，以及县级及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考核材料；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身份报考的，还需提供共青团中央统一制作的服务证，以及共青团省委考核认定的证明材料、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鉴定表；

残疾人还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等；
8.岗位资格条件需要的其他证明材料；
9.个人材料诚信承诺书（本人亲笔签名）。
